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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

名称
开封市普朗克生物化学有限公司

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

地址
开封市汪屯精细化工产业区

建设单位（用人

单位）联系人
云剑波

项目名称 开封市普朗克生物化学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

项目简介

开封市普朗克生物化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0 月，由河南省普朗克生化工业有限公司变

更而来，原位于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宇通路，于 2007 年六月搬迁至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

集聚区，法人代表：魏振东。

项目组人员 蔡晓东、许仑、张康康

现场调查人员
蔡晓东、许仑、张

康康
调查时间 2023.03.12

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

陪同人员
云剑波

现场采样、检测人员
蔡晓东、许仑、张

康康

现场采样、检测

时间

2022.03.13

~15

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

陪同人员
云剑波

现场调查、现场采样、现

场检测的图像影像

建设项目（用人单位）

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
及检测结果

本次筛选出该建设项目重点评价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：粉尘、DMA、盐酸、甲醇、噪声。

粉尘、DMA、盐酸、甲醇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。

本次检测共测量 8 个工种接触噪声强度，测量及计算结果显示，除干燥包装工接触的 8h 等

效声级不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；其余工种接触的 8h 等效声级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

限值的要求。

本次检测共测量 23 个工作场所的噪声强度，其中干燥包装操作台、干燥包装处、干燥包装

风机间等工作场所的噪声强度超过 85dB(A)，对上述场所噪声进行频谱分析，以上工作场所

噪声主频谱集中在 500Hz~2kHz，属于中高频噪声，人耳对中高频噪声较为敏感，该段频噪声

对人耳听力损害较大。

评价结论与建议

13.1 职业病防护设施及措施方面

（1）加强对各设备设施维护检修，防治因设备破损或异常运行导致粉尘、有害物质的跑、

冒、滴、漏以及异常噪声。

（2）应合理安排工时，减少作业人员在高噪声区域停留时间。

13.2 职业健康监护方面

（1）对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，存在职业禁忌证的人员严禁从事其

所禁忌的作业，按照职业卫生相关法律要求对需复查人员进行复查。



（2）安排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人员，体检项目应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（GBZ 188-2014）

的要求进行。

13.3 应急救援方面

（1）针对可能发生的急性职业病事故（急性中毒等）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，

并按要求进行演练，保留演练记录。

（2）定期对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维护、保养，并及时更换失效、损坏、过期的应急用品或药

品等，保证急救设施能够正常使用。

13.4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

13.4.1 职业卫生管理档案

（1）完善《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》、《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》、《岗位职业健康

卫生操作规程》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，并按相关要求进行制度的落实。

（2）按照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[2013]171 号）的要求，进一步完善职

业卫生档案的内容，特别是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档案、劳动者个人健康监护档案等，特别是进

行职业卫生培训，完善培训计划和培训记录、补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汇总表，劳动者职业健

康监护档案中补充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情况。

13.4.2 职业病危害告知

（1）按照要求设置公告栏，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，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

度和操作规程等；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告栏，主要公布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岗位、健康

危害、接触限值、应急救援措施，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、检测日期、检测

机构名称等。

（2）用人单位新进员工，与劳动人员订立劳动合同时，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

危害及其后果、职业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人员，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，不得

隐瞒或者欺骗。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人员办理工伤保险，缴纳保险费。

（3）不断关注国家职业卫生政策的导向，尤其是市县级职业卫生管理部门的工作动态，用

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及时主动接受职业卫生培训，同时用人单位内部定期

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。

13.4.3 职业病危害申报

本此评价结束后，按《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[2012]第

48 号）的要求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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